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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

提要┃总结这9年的经验教
训，对目前的“限塑令”进行修补
和改进，使其更有的放矢，更有执
行力，更符合社会生活的现实，已
是当务之急。

据《人民日报》报道，从 2008
年至今，“限塑令”已实施 9 年，
但这 9 年以来，许多人感觉塑料
袋的用量比以前更大了：小商铺
随便给，大超市从中赚得盆满钵
满——手拎袋一律收费，连卷袋
则以强制消费的方式转嫁到商品
价格中，使“限塑令”沦为“卖塑
令”！有些超市甚至根本没准备
环保袋，想装东西只能买塑料袋，
消费者想环保都不行。

“限塑令”遭遇这样的困境，
令人扼腕。其实，即便不看媒体

的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也几乎
感觉不到“限塑令”的存在，国家
禁止的超薄塑料袋在市场上随处
可见，在超市买塑料袋已经成了
许多人的习惯，我们的家庭中每
天都会产生一大堆要丢弃的，形
色各异的塑料袋……

“限塑令”为何会从起初的轰
轰烈烈到如今的偃旗息鼓？大致
总结的话，原因不外乎两方面。

一是令而不行，缺少有力的
监 管 ，导 致“ 限 塑 令 ”成 一 纸 空
文。如农贸市场是超薄塑料袋使
用的重灾区，但对此，几乎很少听
到有人去查的。许多批发塑料袋
的商家对各种超薄塑料袋也是公
开售卖，而那些生产超薄塑料袋
的厂家，生意也一直红火。

可以说，仅仅一个超薄塑料
袋，从使用、流通到生产，几乎处
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基层部门对

于限塑令的执行力度，由此可见
一斑。

基层部门对于“限塑令”的冷
漠 ，背 后 是 相 关 考 核 机 制 的 缺
乏。对地方限塑令执行情况进行
考核的，目前只有国家环境保护
模范城市。在地方官员的其他政
绩考核中，“限塑”是一个缺失的
关键词，因此，也难怪会有“限塑
令”的执行难了。

二是“限塑令”本身有许多制
度缺陷，导致难以接地气。为何
在“限塑”之下，市场上依然我行
我“塑”。很大的原因就是，商家
都是趋利的，塑料袋价格低廉，而
纸袋或可降解，但价格却是普通
塑料袋的数倍以上。

目前市场上塑料袋的定价，
没有包含其环境成本。一个 200
年都无法降解的塑料袋，出厂价
却以分计算，显然不合理。限塑

同时，有关部门没有通过财政和
税收杠杆，大幅度提高塑料袋的
使用成本，并降低环保包装袋的
价格，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制度
漏洞。

此外，“限塑令”主要停留于
行政指令，行业的自我治理机制
基本缺位。以超市为例，它把“限
塑令”变成“卖塑令”，与此同时，
作为超市业的行业组织，却对此
现象熟视无睹。中国的超市竞争
如今日益激烈，但在环境担当方
面，超市行业应有共同责任和使
命，其行业组织不该无所作为。

在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之外，
作 为 相 关 部 门 ，更 需 要 积 极 作
为。总结这9年的经验教训，对目
前的“限塑令”进行修补和改进，
使其更有的放矢，更有执行力，更
符合社会生活的现实，已是当务
之急。

“限塑令”沦为“卖塑令”，需要改改了

□丰收

提要┃当准高三学生接过师
哥师姐们的“赠书”，除了利用“赠
书”价值之外，还有责任把“赠书”
精神传承下去。

在今年高考结束之际，云南
昆明昆三中高三年级学生在老师
们的组织下，以班对班的方式将
自己的学习用品、教科书籍、教辅
材料等对学弟学妹学习有帮助的
物品，赠送给学校下学期即将升
入高三的学弟学妹们。

多年来，撕书成为不少高三
学子不成文的“传统”。每年高考
前夕，全国不少学校都会出现学
生集中撕书、纸片纷飞的画面，引
起不少争议。对撕书学子来说，
这似乎是减压的一个办法，但对
保洁员而言，这要付出额外的辛
劳去打扫。不久前，就有一位南
充的高三女生为了同学撕书向保
洁阿姨道歉。

其实，高三学生撕书并不是
制造垃圾这么简单，更浪费了有
价值的学习资料。可能在高三学
生眼里，自己用过的教科书、教辅
材 料 已 经 成 为 废 纸 ，“ 撕 撕 无
妨”。但对于即将进入高三的学
生来说，师哥师姐们使用过的书
籍和资料，具有极大的学习参考
价值，撕了特别可惜。

昆三中正是意识到这些教科
书和教辅材料的再利用价值，而
开启了另外一种传统——赠书传
统。笔者以为，这种“赠书传统”
对于“撕书传统”具有多种启示，
从学校到老师再到学生，甚至教
育主管部门，都可以从这种“赠书
传统”中受到启发，成为一种好传
统的发扬者。

启示之一：“撕书”变“赠书”
需要学校积极作为。虽然高三年
级学生即将毕业离校，虽然书籍
和学习材料是学生的私人物品，
但学校可以通过引导、组织，让高
三学生心甘情愿把自己的私人物
品贡献出来，转赠给需要的人。
假如不是学校积极作为、老师合
理组织，这一好传统难以形成。

对学校和老师而言，与其放
纵高三学生疯狂撕书，不如通过
赠书活动给学生减压。组织一次
有意义的赠书仪式，让高三学生
亲手把自己的书籍资料交给学弟
学妹们，有时也能起到一定的减
压效果，因为曾让他们压力山大
的书籍资料由此“消失”了，而仪
式感又能帮他们消除一些高考的
压力。

启示之二：不仅是书籍资料，
凡有帮助的物品都可赠送，这既
能帮助准高三学生提高学习效
率，还可以降低他们的学习和生
活的成本。

启示之三：这是一种好的精
神传承和激励。准高三学生获
得师哥师姐赠书之后，不但能从
书本资料获得学习重点、学习经
验等知识，也能看到师哥师姐们
奋斗的轨迹，这是一种无言的激
励——这或许比老师、家长很多
鼓励的话都管用。一些书籍里还
有学长们的祝福，这更是特别的
激励。

当准高三学生接过师哥师姐
们的“赠书”，除了利用“赠书”价
值之外，还有责任把“赠书”精神
传承下去。这种爱心持续传递、
知识纵向分享的精神，显然具有
更大的社会意义。笔者真心希望
其他学校能看到“赠书传统”的价
值所在，并借鉴这一做法。

愿“赠书传统”
替代“撕书传统”

□金泽刚

提要┃对行人与机动车之间
发生的交通事故，司法处理不能
迁就任何一方，赔偿与追责亦不
能和稀泥。

在天津河北区建昌道，一辆
602路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为避
让一位突然横穿马路的老太太，冲
上便道，撞倒了路灯杆和大树，同
时撞伤了一位男子，车里面也有四
五名乘客磕碰、擦伤。据报道，之
后老太太还想找公交司机理论，甚
至要求赔偿。

的确，按照过往做法，机动车与
行人“偶遇”，机动车应礼让行人，这
几乎成了当下的交通潜规则。正如
本案，在公交车礼让行人时，若造成
第三人的损害，责任该如何承担？
行人闯红灯或横穿马路引发人员伤
亡或财产损失当然免责吗？提到行
人(或骑车人)交通违法(如闯红灯)是
否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这个问题，
恐怕不少人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有必要及早厘清。

其实，对于类似案件的处理，
我国已有先例。据《检察日报》
2004年1月16日报道，2003年11月
4日晚26岁的罗某某骑自行车去一
个音像店租影碟。在回来途中，罗
某某因没有注意避让行人，结果将
在人行道相向而行的75岁的老大
爷黄某当场撞翻在地。黄大爷被
扶起后出现呕吐现象，后昏迷不

醒，最终抢救无效死亡。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书认定罗某某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随后，罗某某被检察院
起诉至成都金牛区法院，并被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
刑1年。2005年，上海浦东也发生
过一起行人横穿机动车道致人死
亡的案件，当时行人孔某违章与一
辆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车主林
某闪避不及，当即甩向对面车道，
正巧被一辆重型卡车碾过，致使林
某死亡。事后，警方认定孔某横穿
机动车车道，违反了《道路交通安
全法》，对这起交通事故负有主要
责任，死者林某驾车速度过快，负
次要责任，卡车司机不负责任。浦
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但鉴于死者有一定责任等情况，法
院最终没有追究孔某的刑事责
任。但本案至少说明，作为交通参
与主体之一的行人，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
失的，也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的犯
罪主体。2016年1月13日《人民日
报》也曾报道过一起发生在东莞的
类似案件。黄某贪图方便横穿马
路，中途又突然折返，与骑电动自
行车的游女士发生碰撞，最终导致
游女士不幸离世。交警部门认定
黄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游女士负
事故的次要责任。广东省东莞市
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黄某的
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
惩处，但鉴于黄某系自首，且积极
予以赔偿，得到被害人家属谅解，

法院最终认定黄某犯交通肇事罪，
但免予刑事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第133条的规
定，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
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
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犯罪行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
体不仅仅限于机动车辆驾驶人，而
是包括一切道路交通的参与者。
在日常生活中，“违反道路交通管
理法规”主要就是指违反《道路交
通安全法》以及与之配套的相关规
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62
条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
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
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
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
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
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
路段横过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
通过”。以及第63条规定，“行人不
得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不得
扒车、强行拦车或者实施妨碍道路
交通安全的其他行为”。上述规定
都说明，行人只要是违反了有关道
路交通法律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
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就可能构成交
通肇事罪。

至于说“行人与机动车相遇”
时“行人有通行优越感”的问题，实
际上只是警示意义大于法律意
义。因为在道路上单纯的机动车
相对个人处于强势地位，机动车违

法后果往往更加严重。但这并不
是说行人在机动车面前就可以违
法。因为每一个交通主体在法律
上都是平等的，都应该依据既定规
则行事。社会越是交通发达，越是
需要树立规则意识。行人不走斑
马线、乱穿马路，已不仅仅是个道
德问题，本身就违反了交通法规，
若造成严重后果，可能还要追究刑
事责任。不过，对于行人违法引发
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在承担责任时
也要区别对待。如果行人负全部
责任，机动车是被迫采取避险措施
的，因而造成机动车损害或者其他
人损害的，机动车一方可依据民法
对“紧急避险”的规定，要求由引起
险情的行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如果机动车驾驶人也有一定过错，
双方需要分担责任的，则要依据各
自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在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同时，若构成
犯罪的，依然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所以，严格说来，本文案例中横穿
马路的老太太应该为受损车辆和
受伤乘客买单。

在道路上，行人的危险性固然
比机动车要小，法律对于机动车驾
驶人的约束比行人要严格许多。
车辆有礼让三分的高度注意义务，
但行人也有不闯红灯，遵守《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基本规矩。行人在
机动车面前不能总是上帝。对行
人与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司法处理不能迁就任何一方，赔偿
与追责亦不能和稀泥。

行人在机动车面前不能总是上帝

最近，记者在南方某省采
访，一位民营企业家反映“花费
一辈子心血研发，可是优于国
外的产品并不好卖。”创新驱动
是我国发展的战略之一，政策
重视前所未有，然而一些企业
自主创新成功后，却卡在市场
推广上。碍于各种“玻璃门”隐
形障碍，创新信心受阻。

新华社发

“碰壁”


